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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关于荣誉课程的指导性意见 

2016年 9月 20日制定 

2018年 9月第一次修订 

2023年 7月第二次修订 

荣誉课程为加强专业深度、拓宽专业广度的课程，应具

有明显区别于普通课程的深度、难度或广度。学生修读第一

门荣誉课程，并取得相应成绩，即视作参加“本科荣誉项

目”。 

一、建设目标 

通过荣誉课程的建设，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教学

研讨和交流，对原有课程的教学内容、教学形式和考核方式

进行适时的改革和提升，加强过程性指导和考核，并撰写一

批高质量的教材或读本。 

二、教学大纲 

荣誉课程教学大纲应包含以下内容：①若有对应的同名

普通课程，需明确荣誉课程区别于前者的深度、难度或广度；

若为新建课程，则需阐述作为荣誉课程的依据；②教材与阅

读材料；③助教的工作内容及要求；④考核方式。 

三、学分和课时 

每门荣誉课程应含研讨性内容，学分数原则上不低于 4

分，每周上课次数不少于 2次。 

四、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

考虑到荣誉课程的难度、深度与广度高于一般课程，选

修荣誉课程的优秀学生相对集中，荣誉课程进行考核与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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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时，A等成绩比例可以适当放宽。非全员参与的荣誉课

程A等成绩的人数比例，可在以下三种方式中选择：①40%；

②根据修读学生以往学习情况测算 A 类比例，浮动 5%；③

根据客观明确的成绩标准授予成绩，A等成绩的比例不受限

制。全员参与的荣誉课程，A等成绩按学校普通课程的 A等

比例执行。 

院系应在实施方案中明确是否设置荣誉课程退出机制。

退出时间不得晚于学期第 12 周；退出后学生可以选择修读

相对应的普通课程。 

上述方案在课程开设之前经学校“本科荣誉和学程项

目”专家组审核通过后实行。专家组对于课程实施、成绩评

定情况予以检查和指导。 

五、荣誉课程的认定 

荣誉课程由院系建设，需经学校“本科荣誉和学程项目”

专家组审核和认定。经校专家组审核和认定，相近学科或跨

学科专业的院系之间可互认荣誉课程，也可将其他院系的非

荣誉课程学分认定为本院系的荣誉课程学分。 

六、教师及教学团队 

荣誉课程配备优秀教师队伍和优质教学资源。主讲教师

必须为专业精深、具有丰富本科教学经验的教师，本科教学

经历在三年以下的教师一般不宜担任。主讲教师可组建教学

团队。主讲教师和团队成员任教资格及人选变更须由校专家

组审核和认定。荣誉课程可以聘请海内外著名专家授课。 

荣誉课程助教人选可由教师、博士后、研究生和修读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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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课程的优秀本科生担任。助教由主讲教师遴选，期末提交

工作小结，并参加由“本科荣誉项目”院系工作组组织的考

核。 

七、附则 

未尽事宜由教务处或医学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